2021年广西大学第二届校友足球联赛竞赛规程

为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与交流，由广西大学主办，广西大学校友总会、体育学院、校友足球协会承办的“2021广西大学第二届校友足球联赛”，拟定于2021年7至9月举行。足球联赛旨在追忆当年绿茵激情风采，切磋球艺、再叙友情、畅谈合作，共同助推母校与校友事业发展。
第一章 参赛资格、报名、资格审查
　　第一条 参赛资格
　　一、运动队
[bookmark: _Hlk511924906]　　运动队由广西大学历届校友、教职员工分45岁以上年龄组（A45）和35岁以上年龄组（A35）两个组别报名参加；运动队原则上以二级学院为单位组队参赛，最终参赛队伍名单由联赛组委会根据实际报名情况敲定。
　　二、运动员
　　凡广西大学历届校友、教职员工，身体健康并适合参加足球运动，本人有积极参赛愿望并愿意遵守比赛相关规则的，可报名参赛（参赛人员身份须经联赛组委会审核认定，并配合填写参赛报名表）。
　　第二条 报名
　　一、报名运动队必须如实填报信息，并提交下列内容及资料：
　　1.运动队报名表，含参赛队名称及运动员个人信息（姓名、健康状况、血型、身份证号码、球衣号码、联系方式等）；
　　2.运动员的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办理参赛证）。
　　二、每支运动队报名运动员不少于15人，不设上限。各队需在联赛开始前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前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之后，如需增加队员的，可以在窗口期内向组委会提交补报名申请，窗口期为35岁以上年龄组（A35）小组赛结束后一周内。
　　三、报名运动员的球衣号码在本次参赛过程中不得更改，如遇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必须向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请。
　　四、报名运动员原则上在本次只能代表一个队伍参赛，不得再代表其它队参赛，如遇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必须向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请。
五、每队必须报赛风监督员1-2人，由参赛队领队和队长担任，负责运动队参赛期间赛风赛纪及参赛资格的管理工作；每队推选1名代表参加组委会，参与比赛组织工作。
　　第三条  资格审查
运动队报名后，参赛人员身份须经组委会审核认定并接受审验，办理参赛证，否则不允许参赛。运动员上场前必须出示参赛证接受检查，否则不允许上场比赛。比赛过程中要随时接受对方赛风监督员的核查。
第二章 安保与保险
　　第四条  安保
　　安保包括所有参赛运动队，但不限于以下所有相关人员：
　　一、所有参赛队运动员；
　　二、所有竞赛工作人员；
　　三、媒体人员；
　　四、赞助商及商业合作伙伴；
　　五、现场球迷和观众；
　　第五条  保险
　　一、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必须购买运动意外伤害险，并提供凭证。
二、参赛队应自行负责其运动员的健康保障等问题(包括体检，确认是否适合参加足球运动；意外伤害引发的诸如住院、手术或有其它相关问题，如失业等)，且参赛队必须使组委会免遭此类起诉。
第三章 竞赛办法
　　第六条 比赛赛制、时间、形式
一、A45年龄组比赛采用积分单循环联赛制，共计9轮。
二、A35年龄组比赛采用小组赛+排位赛制，16支队伍先分4个小组进行三轮排位赛；后根据小组排名进行交叉排位赛，共计4场，合计7轮。
三、比赛时间：2021年7月至2021年9月，具体时间由组委会确定。
四、比赛形式：九人制，80分钟（分上下半场，每半场有一次3分钟补水时间）。
　　第七条比赛场地
　　广西大学西校园足球场（最后一轮有部分球队在其它商业球场进行比赛），均为标准足球场的半场。
　　第八条参赛队伍（以实际报名为准），年龄45岁以上组9支队伍，年龄35岁以上组16支队伍 。
第九条竞赛办法
由组委会编订赛程后，各参赛队抽签入位。每场比赛胜者得3分，负者得0分，打平各得1分，积分累加。A35年龄组交叉排位赛如果在常规时间打平，则直接进行点球决胜（先是5轮决胜，如打平，再进行单轮决胜）。
第四章 名次决定和奖励
第十条  名次决定
一、A45年龄组以比赛积分确定竞赛名次。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依次以相互间积分、相互间胜负、相互间总进球数、相互间净胜球、总进球数、总净胜球决定名次；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二、A35年龄组以交叉排位赛确定竞赛名次，最终按交叉排位赛的成绩确定竞赛名次。
　　第十一条 奖励
一、A45年龄组获得总积分前三名的运动队分别颁发冠军奖杯和亚、季军奖牌，其他球队颁发优胜奖旗。
二、A35年龄组获得交叉排位赛前三名的运动队分别颁发冠军奖杯和亚、季军奖牌，其他球队颁发优胜奖旗。
三、本次比赛不设奖金。
四、比赛拟设立“公平竞赛奖”、“常青奖”、“最佳运动员”、“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最佳阵容”、“裁判员”、“特别贡献奖”等荣誉奖项；具体奖项最终由组委会确定后另行通知。
五、获奖队伍（个人）应按要求参加颁奖仪式（队伍最少10名代表），否则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获奖权利，组委会将有权拒绝对该队及个人发放各种奖项。
第五章 规则与规定
　　第十二条 规则
一、执行国际足联颁布11人制《足球竞赛规则》，具体微调见下面的规定。
二、比赛判罚：比赛参照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进行适当调整。
　　第十三条 规定
　　一、参考执行中国足球协会颁布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
　　二、执行组委会制定的联赛文件和根据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的其它规定和通知。
三、运动员
（一）比赛装备：
1.各参赛队报名时应至少准备2套不同颜色球衣，一套浅色（黄、白、绿、粉色等）、一套深色（红、蓝、黑等），全队必须服装统一，袜子统一、比赛上场队员必须带上护腿板，场上队长必须佩带袖标。
2.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有号码，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无号、重号、号码不清，不得上场比赛。
3.本次比赛参赛球员必须穿着软胶底足球训练鞋或碎钉TF足球鞋，禁止穿硬底足球鞋，不得佩带任何其他有可能损伤自己以及对方球员的饰物（手表、戒指、项链等），装备不符合规定者，禁止上场比赛。
4.要求全员体检，各队参赛前必须递交一份每个队员签名的适合参加足球运动的确认书和免责声明书。
（二）上场特别规定
1.严禁球员酒后上场比赛。
2.严禁带伤带病上场比赛。
3.每队每场比赛首发出场球员9人（其中1人为守门员）,比赛过程中换人不必在“死球”时进行，可随时换人，但必须先向第四官员申请，由指定工作人员带上场队员到换人区换人，先下后上；换人人数不限，换下场后可再度上场。
4.每队每场比赛场上队员不得少于6人，不足6人时，可继续比赛，也可放弃比赛；如放弃比赛，判对方3:0胜。
5.参赛球队应提前30分钟到比赛场地检录。
四、如果比赛过程遇到本规程中未涉及的其它情况，则由赛事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提出最终解决办法，最终决定参赛各方不得上诉。
　　第十四条  终止比赛
　　比赛阶段，如果裁判员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其它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在正常比赛时间结束之前中止比赛，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一、比赛将被暂停三十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赛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如果三十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能得到恢复，裁判员必须宣布终止该场比赛。
　　二、在终止比赛情况下，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终止比赛决定后三小时内决定比赛终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或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
　　第十五条 取消比赛
　　一、比赛阶段，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他任何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而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1、在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比赛将被推迟三十分钟，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如果三十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裁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
2、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组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赛决定后三小时内，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重新安排比赛，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或决定延续该比赛。与该场比赛相关的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二、参赛球队无论何种原因出现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为，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该球队全部承担。
1．如参赛球队被认定有弃赛、罢赛、退出比赛的行为，组委会有权取消该球队的参赛资格。
2．所有在赛程中规定与之比赛的球队，比分均计3:0获胜，如已进行的比赛实际比分高于此，则以实际比分为准。
　　第十六条 体育场及比赛场地
　　比赛体育场应服从组委会进行的审查和提出的要求。
　　第十七条 纪律保证金
本次比赛收取纪律保证金，每队1000元，用于处罚比赛中的违规行为，具体处罚规定见第十八条《红黄牌处罚规定》。
　　第十八条  红黄牌处罚规定
一、比赛中禁止倒地铲球等可能伤害对方球员的危险动作，违反本规定者一律出示黄牌甚至红牌进行警告。
二、第一次被出示红牌的停赛1场，第二次被出示红牌的停赛2场，第三次被出示红牌停赛4场，并根据犯规情况决定是否追加。
三、每张黄牌罚人民币50元，两张黄牌变一红牌罚人民币200元，直接红牌罚人民币300元。
四、组委会根据犯规情况，有权对运动队或运动员追加处罚。
五、在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由联赛组委会依据《国家足球赛有关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做出处理。
六、各参赛队在比赛过程中必须服从裁判判决，如某队对裁判员的判罚有异议时，须在24小时内写出由该领队签名的书面上述材料交组委会，经组委会调查属实，根据情节轻重，停止该裁判员若干场或整个比赛的裁判工作。  
第六章 赛事管理
　　第十九条  赛事组委会
　　一、全面负责本次比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二、各参赛队指定人员参加组委会。
三、工作规定
　　应严格按本次赛事《竞赛规程》的规定，设置联赛组织工作机构，行使工作职能并承担责任，确保竞赛规程中的各项要求得以落实。
第二十条  纪律委员会
[bookmark: _Hlk510647682][bookmark: _Hlk510647704]　　本次赛事设立纪律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由联赛组委会及各队领队或队长组成。纪律委员会对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的运动队和运动员做出的处罚决定，报组委会备案后即可执行。
　　第二十一条 裁判员
　　一、组委会成立裁判组。
二、裁判员由组委会聘请。
第七章  赛事经营和费用
　　第二十二条 赛事经营
　　一、比赛标识
　　举办赛场显要位置悬挂赛事标识。
　　二、比赛冠名
　　1.组委会拥有本次比赛的冠名权。
　　2.冠名规范为：学院名+冠名（可用简称）。
　　三、广告
　　承办单位所属的广告经营收入归承办单位所有，用于该项工作赛事。
　　第二十三条 经费
　　一、各参赛队经费自理。
　　二、组委会经费来源：
　　1.各运动队参赛费。
　　2.比赛广告经营及赛事开发、经营收入。
3.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拨款。
4.社会捐助。
三、经费的使用
　　1.赛事所有经费收、支须报经组委会审批。
　　2.组织经费专项列帐，在组委会全体会议上公布备案。
　　第二十四条 运动队费用
　　一、运动队一切费用自理。
　　二、运动队参赛费用包括：
　　1.报名费：150元/人。
　　2.纪律保证金：每个参赛队首付1000元，当纪律保证金不足以支付红黄牌罚金时，须在3个工作日内再补交纪律保证金。
　　第二十五条 裁判员费用
　　裁判员的开支项目与标准，由组委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赛风赛纪监督员费用
　　一、各队赛风赛纪监督员的各种费用由所属足球队负担。
　　二、必要的安保和医务费用由组委会在报名费中列支。
第二十七条  表彰会
比赛闭幕后举行表彰大会，每队必须委派代表参加总结表彰大会。
第八章 附则
　本竞赛规程由本次赛事组委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